
犯保法修法精神及補償⾦
審議新舊法差異比較說明



犯保法新法之修正重點
與重要政策改⾰



修法精神

聯合國

「犯罪與權力濫
用被害人之司法
基本原則宣言」

「犯罪被害人權
利、支援及保護
最低標準指令」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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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行法著墨在補償及保護
提升、擴充為強調尊嚴與同理

以被害人權益保障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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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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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46條、未分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保護服務

第三章 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

第四章 修復式司法

第五章 犯罪被害補償金

第六章 保護機構

第七章 附則

修正情形

修正41條
刪除7條
新增63條

修正後
全文
共7章
103條

共12
條

共22
條

共9條

共6條

共25
條

共24
條

共5條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

補助性質之單筆定額補償金

專業化、多元化、透明化

以被害人權益保障為核心

修法三大重點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

舊法問題

新制解決

ü單筆定額給付
ü簡化審議程序
ü書面審查原則
ü延長申請時效

新法制度性處理

ü補償期待落空
ü審查流程複雜
ü審議程序擾民
ü時效保障不足

司改決議所提問題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

遺屬補
償金

重傷補
償金

境外補
償金性侵害

補償金

補償制度新樣貌-單筆定額給付制

10萬至
40萬元

20萬元

80萬至
160萬元

180萬元
從優、從速、從簡

刑法
重傷

重大
傷病

司法保護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

重傷規定/標準之可能範圍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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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傷病

刑法
重傷

• 程序：醫師開立
診斷證明à再送
健保署審核

• 範圍：分三十類，

多數為疾病，僅
二類與犯罪被害
相關

• 目的：減輕民眾
醫療負擔

程序：與保險理賠作法
相同，需經過一段時間
治療，由醫師開立診斷
證明或報告後，再由檢
察官或法官判斷

範圍：刑法第10條第4項
目的：犯罪行為之認定程序：以入院後依影像或手術發現確定診斷後即

完成，後續傷勢復原或加重均不影響該分數評定
範圍：16分以上為重度外傷
目的：預測病人死亡比例

ISS



司法保護

新舊法適用時點－從新從優原則<第10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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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月7日修正之新法施行後：
適用新法「犯罪被害補償金」規定

案發/申請 作成決定

有利於申請人時，
得例外適用舊法規定

從新
從優

87年犯保法施行後：
適用舊法「犯罪被害補償金」

例外放寬5年：
自「知悉」為重傷、
未成年自「成年」起算

知有犯罪被害時起5年

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
10年

<第63條>



新法施行前補償審議案件處理原則

原則1
有關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名稱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並修正

條文一案，業奉總統本(112)年2月8日華總一義字

第11200007261號令公布。

原則3
於新法施行前，針對「已提出申請而尚未作成審議決定

案件」與「新收案件」，為落實犯保法第100條第2項所

揭櫫之「從新從優原則」，請各地檢署與犯保協會各分

會通力合作，向申請人充分說明新舊法差異，並於尊重

申請人意願及基於對被害人最佳利益考量下，本於權責

進行審議決定：

1.擬適用新法規定之案件，請俟新法施行後再行作成審

議決定，並於新法施行前，適時考量犯罪被害人或其

家屬之需要，協助依舊法申請暫時補償金或轉介犯保

協會提供必要之保護服務。

2.擬適用舊法規定之案件，請各地檢署依權責儘速審議。

原則2
犯保法「第五章犯罪被害補償金」施行日期擬訂

於本年7月1日(惟仍以行政院正式函頒之指定施行

日期為準)；相關新增經費將由本部向行政院爭取

本年度第二預備金予以支應。

原則4
上開新法施行前之未結與新收案件，請各地檢

署預做先期準備工作，俾利於新法正式施行後

得儘速為補償之決定；另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協

助調查各地檢署就上開案件之預計排會之審議

期程及預計審議金額，以利相關經費之爭取。

新法公布後業已作成審議決定之案件不受影響，

申請人仍得依法提起覆議或行政訴訟；至於目

前已排會審議之案件，請依原則3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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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112年2月21日法保決字第11205502310號函參照



犯罪被害補償⾦新舊法
差異比較之逐項說明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犯罪被害補償金制度--新舊法比較
比較項目 新法 舊法

定位 特殊社會福利補助之給付行政性質 民事概念之代位賠償性質

給付對象 被害致死者其遺屬，被害致重傷及性侵害之本人、國人於外國因他人故意犯罪被害致死

給付種類 「遺屬」、「重傷」、「性侵害」及「境外」補償金 「遺屬」、「重傷」、「性侵害」補償金與「扶助金」

給付項目 單筆定額給付，無區分項目
「醫療費」、「喪葬費」、「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
「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精神撫

慰金」

給付方式
符合者資格者，原則定額給付。
-遺屬：以案撥付(1位或數位) 遺屬

-重傷、性侵害：依所訂分級金額給付予本人

訂定給付金額之上限，由補償審議會各別審認
-遺屬：以人撥付(依申請給付1位或數位)遺屬

-重傷、性侵害：依審議結果給付予本人

審議程序 強化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到場陳述意見為例外

法條雖以書面審查為原則，
但實務上仍通知被害人或其家屬出席陳述意見

減除規定 直接排除強制險，並刪除其他減除規定 減除強制險、損害賠償、國家賠償等
依法律受有賠償性質之給付

審酌規定 可歸責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形 有可歸責或一般社會通念得不補償或減少一部金額規定

返還規定 刪除判決無罪應返還規定，減少二度傷害 起訴有罪後判決無罪之情形，要求被害人返還

求償與否 刪除求償規定，雖增加審議效率，
惟影響國庫收入(年約2千萬)

國家須向加害人求償，致影響審議效率或
被害人求償金額及相關行政成本支出

優

優

優

優

優

優

優

平

平

平



給付對象(詳新法第50條)

因犯罪行為被害致死亡者之遺屬

被害致重傷之本人

遭受性侵害之本人

同



給付種類(詳新法第52條、第57條)

遺屬補償金 重傷補償金

性侵害補償金
境外補償金

(原扶助金)

同



給付項⽬及給付⽅式

新法(第57條) 舊法(第9條)

遺屬補償金

·醫療費/上限40萬

·喪葬費/上限30萬

·無法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上限100萬

·精神撫慰金/上限40萬

重傷補償金、性侵害補償金

·醫療費/上限40萬

·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
上限100萬

·精神撫慰金/上限40萬

扶助金

·20萬元

舊法之缺點：
1.針對各項目，除喪葬費於
20萬元以內得不檢具憑證
外，其餘皆需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較為耗時。
2.舊法採「上限制」，於審
酌後(如舊法第6條第2項、
第11條、第12條等規定)，
故申請人實際領到之款項
可能與表定金額有所落差，
常被認為審議過苛之批評。

異

遺屬補償金

·180萬

重傷補償金

·80萬至160萬元(依級距)

性侵害補償金

·10萬至40萬元(依級距)

境外補償金

·20萬元



重傷定義
新法（第3條第1項第6款）
範圍更放寬

刑法

重傷

重大

傷病

新法重
傷範圍

舊法（施⾏細則第2條）
範圍較侷限

刑法

重傷

舊法重

傷範圍

異

本法所定重傷，依刑法第十條第四項之規定。
重傷：指因犯罪行為致身體遭受侵害達刑法第十條
第四項所定之傷害或致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重大傷病項目之情形。



審議程序

新法（第67條）

原則以書⾯審查為主，減少申請⼈或

代理⼈到場說明之情形。

舊法（第20條）

因審酌文件較多，實務上原則會請申

請⼈或代理⼈到場說明並作成筆錄。

異



減除規定
新法(刪除舊法第11條)

無須減除。但可申請「強制汽⾞責任
險」者，不得提出申請。

例如：申請⼈可領取補償⾦100萬，
若也有起訴請求並獲法院判決⺠事損
害賠償200萬元，則申請⼈可以領取
300萬元（100萬＋200萬元=300萬）

舊法(第11條)

應減除「損害賠償給付」、「強制汽⾞責任
險」或「其他依法得受之⾦錢給付」等。

例如：申請⼈可領取補償⾦100萬，若也有
起訴請求並獲法院判決⺠事損害賠償200萬
元，申請⼈則不得領取補償⾦（100萬-200
萬元=Ｘ）

補償
金

民事
賠償

皆可
領取

補償
金

民事
賠償

應減
除

異



申請⼈(遺屬補償⾦)
新法(第53條)

1. 申請順位同舊法。

2. 同⼀順序遺屬有2⼈以上者，應共
同具領。(詳新法第53條)

例如：申請⼈若為⽗、⺟，可領取之
遺屬補償⾦180萬，每⼈可領取⾦額
為：180萬÷2(⼈)=90萬/⼈。

舊法(舊法第6條)

1. 申請順位：「⽗⺟、配偶及⼦女」
à「祖⽗⺟」à「孫⼦女」à「兄
弟姊妹」

2. 同⼀順位申請⼈可分別申請之。
父

母

180萬 父 90萬

母 80萬

例如：申請⼈若為⽗、
⺟，可領取之遺屬補償
⾦依各別申請、個案審
酌，如經審核後決定給
付⽗親90萬、決定給付
⺟親80萬，⽗⺟分別依
決定之⾦額領取之

異



審酌規定

新法(新法第59條)

新法將「不補償或減少⼀部補償」規
定限縮：

1. 故意或重⼤過失。

2. ⽀付補償有失妥當。

例如：申請⼈故意挑釁他⼈導致⾃⼰
遭到重傷時，審議會即可能審酌個案
情形不給予或是減少⼀部分的補償。

舊法(舊法第10條)

舊法「不補償或減少⼀部補償」的規
定包含：(較模糊，申請⼈難以預期)

1.可歸責。

2.依⼀般社會通念，認為⽀付補償有
失妥當。

異

施行細則第 7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款所定可歸責之事由，得依下列情形審酌之：
一、被害人以強暴、脅迫、侮辱等不正當之行為引起該犯罪行為者。
二、被害人承諾或教唆、幫助該犯罪行為者。
三、被害人對其被害之發生與有過失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06&flno=7


對申請⼈之返還規定
新法(第60條)

新法有關返還補償⾦之規定限縮於：

1. 符合第56條情形(如：故意或過失
使犯罪被害⼈死亡)

2. 以虛偽或其他不正當⽅法請領補償
⾦者(同舊法)。

依新法規定，右⽅第1點、第2點情形，
申請⼈無須返還補償⾦。

舊法(第13條)

舊法有關返還補償⾦之規定包含：

1.有第11條應減除⽽未減除之情形。

2.「經查明其係不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

3.以虛偽或其他不正當⽅法受領補償⾦者。

異

例如：申請人先領取補償金100萬元，之後又領
取80萬元之民事損害賠償，因補償金應減除民事
賠償，故申請人必須返還80萬元

例如：於起訴時若作成補償決定，申請人先領取
120萬元之補償金，但法院審理後認為未達重傷
或行為人為無罪等情形時，申請人須返還120萬
元之補償金



對加害⼈之求償規定
新法(刪除舊法第12條)

無須求償。

新法朝「特殊社會福利補助」性質進⾏

規劃，故刪除國家應向加害⼈或應負賠

償責任之⼈進⾏求償之規定，因此將間

接加速審議會之審議補償⾦效率。

⺠事賠償之求償權維持由被害⼈⾏使之

舊法(第12條)

需求償。

舊法於給付予申請⼈補償⾦後，需再向加

害⼈或應負賠償責任之⼈進⾏求償，故審

議會給付補償⾦之⾦額⾼低，部分原因將

考量加害⼈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之償還能

⼒，⽽間接影響作成補償⾦之決定。

異

補償金
求償權補償金 求償權

被害人 被害人 國家



審議期間
新法(第64條)

1.原則：偵查終結(例如起訴時)起算3
個⽉進⾏審議。

2.例外：若是犯罪事實明確(例如申請
時檢察官已提起公訴等情)，則⾃收
受申請書之⽇起算3個⽉。

舊法(第17條)

舊法規定「⾃收受申請書之⽇起3個⽉
內」。

惟依舊法提出申請，需針對各項補償項
⽬提繳不同之申請文件，整體時程較為
耗時，⻑期被認為沒有依法落實規定。

異

適度鬆綁刑事案件之「有罪與否」
與新法「犯罪被害」之關聯

偵結結果或有明確被害事實即可
據以作補償金審議之依據

刑事案件之「有罪與否」與舊法
「犯罪被害」之關係緊密

起訴時作成決定，但法院判決無
罪/非重傷等情時，將變動原本審
議之依據，造成須返還補償金



時效規定
新法(第63條)

放寬整體時效。

1.為「知有犯罪被害時起5年間不⾏使
⽽消滅，⾃犯罪被害發⽣時起，逾
10年者，亦同」。

2.未成年⼈可於成年後5年內為之。

3.重傷者可於知悉重傷時起，5年間不
⾏使⽽消滅。

舊法(第16條)

申請時效較短。

為「知有犯罪被害時起2年間不⾏使⽽
消滅，⾃犯罪被害發⽣時起已逾5年者，
不得為之」。

例如：重傷被害⼈經醫療院所積極治療
後，經醫師診斷屬重⼤不治或難治時，
可能已超過1年，致有申請罹於時效之
風險。

異



補償⾦之存領

新法(第72條)

設有專⼾保障。

新法針對申請⼈領取之補償⾦可設立
專⼾，保障申請⼈不會遭原有之債務
⼈聲請強制執⾏、抵銷、扣押、供擔
保等情形。

舊法(第26條)

無設專⼾。

舊法雖訂有補償⾦「不得扣押、讓與
或供擔保」之規定，但未有專⼾之規
定，故仍有可能因補償⾦匯入申請⼈
帳⼾後，遭遇扣押等情。

異



新法補償⾦審議流程圖

26

被害
外觀

加害
行為

補償
決定

1. 刑法重傷（積極治療後à醫師開立診斷
證明à經檢察官或法院認定屬於「視、聽、
語、味、嗅、肢、生殖屬毀敗或嚴重減損」
或「重大不治或難治」之情形）

2. 重大傷病 (積極治療後à醫師開立診斷證
明à送健保署à送交醫療專業審查à核定
重大傷病卡)

第64條
審議會對於補償申請之決定，如係犯
罪事實明確者，應自收受申請書之日
起；如犯罪事實須參酌司法機關調查
所得資料始得認定者，自調查、偵查
終結或相關偵查作為完結之日起；三
個月內，以書面為之。

1.單筆定額：
相關級距標準法務部將另行
公布
2.審議委員專業多元：
第61條：…委員6人至10人，
任期3年，由檢察長遴選檢
察官及其他具有法律、醫學、
心理、社會工作、犯罪防治
或相關專門學識之人士；前
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
1/3，各類專門學識之人士
不得少於1/2

犯罪
結果

因
果
關
係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